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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 版

气、水、电是千
家 万 户 离 不 开 的

“民生刚需”，其服
务的公平性与可及
性，直接关系到人
民 群 众 的 切 身 福
祉 。 河 南 省 范 县
检 察 院 办 理 的 这
起 督 促 整 治 瓶 装
液 化 气 限 制 竞 争

行 政 公 益 诉 讼 案 ， 看 似 指 向 “ 捆 绑 销
售”的具体行为，实则切中了群众在日常
生活中经常遭遇的“隐性不公”——被剥
夺选择权，抬高生活成本。这类问题因
行 政 权 力 的 不 当 干 预 而 使 维 权 难 度 更
大，成为群众心中的“堵点”。检察机关
通过公益诉讼，精准回应和解决民生痛

点，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本案中，检察机关没有局限于纠正
个 案 ， 而 是 通 过 问 卷 摸 排 、 数 据 调 取 、
公 开 听 证 等 方 式 ， 深 入 剖 析 行 业 潜 规
则，推动行政机关开展系统整治，打破
变相强制交易的“隐形门槛”，实现了办
理一案、治理一片、惠及一方的良好效
果。特别是通过制发检察建议和持续跟
进监督，依法纠正违法行政行为，助力
完 善 行 业 规 范 ， 建 立 预 防 性 监 管 机 制 ，
推 动 实 现 从 “ 末 端 处 置 ” 到 “ 前 端 防
治”，为民生领域突出问题的系统治理提
供了实践样本。期待检察机关继续聚焦
这类民生“小事”，充分发挥公益诉讼制
度效能，为促进社会治理贡献更多检察
力量，提供更强法治保障。

打破变相强制交易“隐形门槛”
——评河南省范县检察院督促纠正县住建局限定购买指定经营者商品侵害消费者自主选择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南关街道七一社区第一书记 马静

2025 年 3 月 ，
中 办 、 国 办 印 发

《关于进一步强化
食品安全全链条监
管的意见》（下称
《意见》），明确要
求理清食品安全监
管责任、建立健全
协同监管机制、强
化 全 链 条 监 管 合

力。辽宁省检察院督促履行农产品生产环
节食品安全监管职责案，精准切中了食品
安全治理中的“九龙治水”痛点，是落实

《意见》 要求的生动实践。
长期以来，针对“作为‘芽苗菜’的

豆芽究竟是初级农产品还是加工食品”？各
方意见不同，处于模糊地带，导致生产环
节监管职责不清，形成监管真空。本案
中，辽宁省检察院立足省域治理，通过

“以事立案”，推动省级职能部门明确分
工，建立“源头管控+市场倒逼+部门联
动”的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这种分类施
策、权责清晰的监管方式，正是 《意见》
中强调的“完善食用农产品协同监管”的
具体体现。

办案过程中，面对部门间的职责分
歧，检察机关依托省食品安全委员会作
为议事协调机构的职能优势，通过检察
建议等方式，推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制度
性文件。这种监督智慧，成功将部门间
的分歧转化为协同治理的合力，有效破
解 了 基 层 长 期 存 在 的 “ 多 头 管 、 无 人
管”困局。

本案的办理，实现了“办理一案、治
理一片、规范一域”的公益保护效果，彰
显了检察公益诉讼在严格落实食品安全

“四个最严”要求、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
落地见效中的重要作用。

将部门分歧转化为协同治理合力
——评辽宁省检察院督促履行农产品生产环节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鞍山恒洁环卫绿化服务有限公司友好标段清运工 庄艳

母婴护理服务直接关系孕产妇与婴幼
儿健康安全，其公共卫生安全、违规诊疗等
是群众高度关切、社会广泛关注的民生问
题。贵州省兴义市检察院精准聚焦行业突出

问题，运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排查线索，
查明多家母婴护理机构卫生消毒不规范、违
规开展诊疗活动、健康管理缺位等问题，以
公益诉讼履职回应消费者关切，充分彰显了
检察公益诉讼在保障母婴消费者群体合法
权益中的独特价值。

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通过实地走访、专家论证等方式厘清监
管职责，面对行政机关履职不到位的情况，
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推动行政机关联合
开展专项整治，实现辖区母婴护理机构全覆
盖整改，切实破解行业监管难题。

同时，该案真正实现了“办理一案、治理
一片”的监督成效，检察机关坚持系统治理理

念，以个案办理为契机，联合消费者协会开展
全州母婴护理机构专项监督，推动建立长效机
制，既维护了母婴群体的健康权益，也推动了
当地母婴护理行业规范化发展。希望检察机关
持续深化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常态化开展涉母
婴护理行业监督，助力母婴服务行业健康有序
发展，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安心托付。

坚持系统治理理念，破解行业监管难题
——评贵州省兴义市检察院督促整治母婴护理机构违规诊疗活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布依垚商贸有限公司、贵州布依垚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李利

生鲜猪肉是老
百姓餐桌上最常见
的食材，其质量安
全直接关系千家万
户的身体健康。河
北省南宫市检察院
办理的这起督促整
治商户非法添加荧
光增白物质案，敏
锐捕捉到食品领域

隐蔽性较强的“潜规则”，通过科技化取证、
多元化监督、系统化治理，既推动违法问题
有效整改，又促进了行业规范治理，体现了
检察机关服务民生、守护公益的责任担当。

这起案件的一大亮点，是生动诠释了
“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理念。案件线索来
源于“益心为公”志愿者在派送快递时的敏

锐察觉，这充分说明，维护食品安全离不开
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面对非法添加行为
隐蔽性强、行政机关“查处难、整改难”的痼
疾，检察机关迎难而上，通过技术赋能突破
取证难题、锁定违法事实，展现了高质效办
案的专业素养与法治智慧。更难能可贵的
是，检察机关没有“就案办案”，而是通过一
体化履职，推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生鲜肉
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真正实现了从“查处一
家店”到“规范一个行业”的跨越。

食 品 安 全 永 远 在 路 上 。希 望 检 察 机
关 进 一 步 拓 展 公 众 参 与 公 益 保 护 的 渠
道，深化“业务+技术”融合办案方式，强
化 与 行 政 监 管 部 门 的 协 同 联 动 ，以 更 加
刚 性 的 监 督 和 更 加 完 善 的 长 效 机 制 ，持
续 净 化 食 品 市 场 环 境 ，让 老 百 姓 买 得 放
心、吃得安心！

一体化履职推进多元共治
——评河北省南宫市检察院督促整治商户非法添加荧光增白物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电气工程学校党委书记 张莉

校园餐盘里的一饭一蔬，关乎万千孩子
的健康成长，牵动无数家庭的心弦。检察机
关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双向奔赴”，立足
各自职能分工共同守护校园食品安全，彰显
了检察监督与消费维权协同发力、以法治守

护“舌尖上的安全”的责任担当，为校园食品
安全公益保护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
经验。

在本案中，检察机关精准聚焦校园食品
供应链漏洞，以支持起诉为纽带，针对“校园
师生是否属于消费者”“各违法责任主体承
担责任方式”等难题，厘清复杂关系、准确适
用法律、精准追责到人。从协助固定证据、

提供法律咨询意见，到出庭发表支持起诉意
见全流程给予消委会支持，让逃避责任者付
出代价，彰显了司法维护公共利益的刚性。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检察机关支持消费
者权益保护组织提出的惩罚性赔偿，让违法者
付出沉痛代价“不敢再犯”，形成有力震慑；判
决明确赔偿金专项用于涉案师生身心健康公
益性支出，让惩罚性赔偿不仅实现对违法行为

的制裁，更转化为惠及受害群体的实际成效，
实现“惩罚违法、救济公益”的双重目标。

希望检察机关紧盯校园食品等重点领
域，持续深化与消协组织协作，推动建立“检
察支持+消委起诉+裁判落实”的公益保护
闭环机制，让“四个最严”要求真正成为不可
触碰的高压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安全、
健康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协同发力让“校园餐”成为“放心餐”
——评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诉秀山县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民事公益诉讼案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乌江画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景区运营部经理助理 张尧

整 治 药 品 欺 诈 行 为 是 守 护 人 民 群 众
生 命 健 康 的 关 键 举 措 ， 尤 其 对 于 辨 识 能
力 较 弱 、 健 康 需 求 迫 切 的 老 年 消 费 者 群
体 而 言 ， 更 是 关 乎 民 生 福 祉 的 底 线 工
程 。 市 面 上 的 部 分 不 法 商 家 通 过 虚 假 宣

传，将普通 OTC 非处方药品包装成“治
病 神 药 ”， 误 导 老 年 患 者 放 弃 正 规 治 疗 ，
严 重 危 及 生 命 健 康 。 此 类 案 件 受 害 群 体
分 散 、 隐 蔽 性 强 ， 且 单 纯 依 靠 刑 事 追 责
难 以 覆 盖 所 有 受 损 权 益 ， 凸 显 了 公 益 保
护的紧迫性与复杂性。

本 案 中 ， 检 察 机 关 针 对 刑 事 追 责 范
围 之 外 、 无 法 被 追 究 刑 事 责 任 的 违 法 行

为 人 ， 依 法 启 动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程 序 ， 追
究 其 侵 害 不 特 定 消 费 者 权 益 的 民 事 责
任，从而织密“保护网”，实现了对违法
行 为 的 全 链 条 打 击 。 同 时 ， 检 察 机 关 主
动 建 议 法 院 采 取 诉 讼 财 产 保 全 措 施 ， 通
过 冻 结 被 告 人 财 产 确 保 裁 判 执 行 ， 让 公
益保护落到实处。

本 案 的 办 理 为 构 建 多 层 次 老 年 消 费

者 权 益 保 护 体 系 提 供 了 司 法 实 践 样
本 。 通 过 精 准 衔 接 刑 事 追 责 与 公 益 诉
讼 ， 有 效 倒 逼 市 场 主 体 恪 守 经 营 底 线 、
规 范 销 售 行 为 。 该 案 生 动 彰 显 了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在 震 慑 侵 权 行 为 、 常 态 化 守 护 社
会 公 共 利 益 中 的 重 要 效 能 ， 让 检 察 公
益 诉 讼 成 为 护 航 老 年 人 美 好 生 活 的 有
力 支 撑 。

为保护老年消费群体权益提供司法实践样本
——评山东省济南市检察院诉某医药公司及刘某某、樊某某等四人侵害老年消费者权益民事公益诉讼案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小麦遗传育种团队学术带头人 刘建军

对术后患者等特定群体而言，营养食
品既关系身体康复，也关系消费安全。陕
西省西安市检察院办理的这起民事公益诉
讼案，聚焦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营养食品被
高价销售给医院患者这一突出问题，依法
追究生产、销售各环节责任，体现了检察

机关依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守护社会
公共利益的担当作为。

案件中，涉案产品蛋白质等关键指标
明显低于国家标准，却被包装成适用于患
者 康 复 的 营 养 食 品 ， 以 每 盒 18 元 进 价 、
650 元售价进行销售，牟取暴利，性质恶
劣。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检察机关在办案
中没有止步于产品检测不合格这一事实，
而是围绕经营者是否“明知”深入调查，

通过核查原料成本、同类产品市场价格、
企业进货情况等证据，形成了完整证据链
条，依法认定销售者存在“以明显不合理
低价进货且无合理原因”的情形，实现了
对 违 法 生 产 者 和 暴 利 销 售 者 的 全 链 条 追
责。这种穿透式监督和全链条追责，有力
提升了公益诉讼办案质效。

食品安全领域，尤其是面向特定人群的
营养食品、保健食品市场，往往存在信息不

对称、专业门槛高、维权难度大的问题。此
案的办理释放出鲜明信号，凡是利用患者信
任、借康复需求牟取不法利益的行为，必须
依法严惩。期待检察机关持续发挥公益诉
讼职能，加强与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委员会
等部门的协同配合，进一步推动特殊食品、
保健食品、营养食品领域治理常态化、精细
化、规范化，更好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和生命健康权益。

穿透式监督和全链条追责有效提升办案质效
——评陕西省西安市检察院诉西安某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等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营养食品民事公益诉讼案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西安市第二保育院教师 白桦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同时也是多
次参与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办案实践的“益
心为公”志愿者，我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桂
林市象山区检察院办理的这起督促整治牲
畜违法屠宰、销售行政公益诉讼案感受颇
深。这不仅是一堂生动的法治公开课，还
是一份厚重的民生答卷，更是检察机关彰
显司法为民情怀的真实体现。

食品安全是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的重大民生问题。食品安全无小
事，屠宰检疫从源头上保障了肉品安全，
筑牢了关键防线。本案中，物流中心长期
存在屠宰、销售未经检疫肉羊的乱象，监
管 部 门 职 责 不 清 、 治 理 链 条 断 裂 ， 群 众

“舌尖上的安全”面临现实风险。检察机关
以“诉”的刚性推动行政机关各负其责、
协同履职，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
律为准绳，精准锁定监管盲区，推动农业
农 村 、 市 场 监 管 等 部 门 在 诉 讼 中 形 成 共

识、联合整改。
案件的亮点在于，象山区检察院不止

于 解 决 短 期 问 题 ， 更 致 力 于 推 动 长 效 治
理，旨在从根本上、源头上杜绝此类案件
再次发生。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相关部
门不仅建立了“市场订单—集中屠宰”定
点配送方式，还引入数字化监管平台，更
推动政府拟投资新建牲畜交易加工项目，
真正实现了从个案办理到系统治理、从末
端执法到源头防控的跨越。特别是在案件
办理期间，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

众代表参与整改成效评估，是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生动实践。

“检察监督+行政履职+产业升级”的协
同治理新格局，让曾经的监管盲区变成治理
亮点。作为桂林市民，我深切感受到，本案
高度体现了“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的
情怀，将守护好百姓的“菜篮子”安全落到
实处。本案的重大意义还在于为桂林打造世
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品质生活名城贡献了检
察力量，为实现“高品质生活、高水平安
全”的发展愿景筑牢了法治根基。

精准锁定监管盲区，以“诉”的刚性推动源头防控
——评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检察院督促整治牲畜违法屠宰、销售行政公益诉讼案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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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3 月 15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一批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全国两会精

神，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价值，努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案例发布后，10 位全国人大代表对案例进行解读并提出意见建

议。现予刊发，以飨广大读者。

本案是司法机关以公益诉讼推动民生
保障、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范例。当前，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关键
枢纽，进口食品药品安全已成为基本民生关
切。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渠道跨区

域销售假冒伪劣进口食品、保健品，甚至将
黑手伸向孕产妇、儿童等重点人群，直接威
胁人民群众健康，破坏营商环境，成为群众
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

公 益 诉 讼 制 度 是 惩 治 涉 众 型 食 品 药
品侵权的重要司法手段，在弥补个体诉讼
不 足 、强 化 惩 戒 威 慑 、修 复 公 共 利 益 等 方
面 具 有 独 特 价 值 。 检 察 机 关 积 极 履 行 公

益诉讼职责，从刑事案件中敏锐发现公益
损害，全程支持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提起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并 通 过 法 律 咨 询 、调 查 取
证、支持起诉等方式提供坚实保障。案件
最 终 依 法 适 用 惩 罚 性 赔 偿 ，让 违 法 者“ 痛
到 不 敢 再 犯 ”，充 分 彰 显 了 法 治 的 震 慑 力
和 司 法 为 民 的 温 度 。 这 不 仅 是 公 益 诉 讼
制度优势的体现，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的司法实践。
此案的成功办理，展现了司法保护、社

会共治的协同效能。建议进一步推广此类
协同办案机制，强化跨区域、跨部门监管联
动，加大惩戒力度，健全衔接机制，持续优化
消费环境，让人民群众敢消费、愿消费、放心
消费，以法治守护民生福祉、服务粤港澳大
湾区高质量发展。

以公益诉讼加强民生保障的生动范例
——评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诉林某某等三人民事公益诉讼案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会长、粤港澳大湾区专业知识人士联盟总召集人 黄西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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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点评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农产品质量是
守护食品安全的第
一道关口，在农产
品跨区域流通日益
便捷的当下，如何
破解生产、销售不
合格农产品的溯源
难点、衔接流通链
条的监管断点，是
维护全国统一大市

场秩序、提升食品安全源头治理成效亟待解
决的问题。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两级检察机关一
体履职，聚焦跨省销售兽药残留超标鸡蛋的
违法行为，从刑事办案过程中敏锐捕捉公益

损害线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通过依法主张
惩罚性赔偿大幅提高违法成本，有力震慑食
品安全违法犯罪。同时，检察机关深挖案件
背后的监管漏洞，及时将线索跨省移送，进
一步推动源头养殖场、本地农贸市场开展整
治，层层筑牢从生产源头到消费终端的食品
安全监管防线，切实守护群众“菜篮子”安
全，让老百姓买得更安心、吃得更放心。

本案是以检察公益诉讼践行习近平法
治思想、落实“四个最严”要求的生动实践，
彰显了以法治力量护航食品安全的责任与
担当。期待检察机关持续优化食品药品安
全领域公益诉讼办案方式，以更精准的监
督、更系统的治理，做实人民群众可感受、
能体验、得实惠的检察为民。

适用惩罚性赔偿提高违法成本
——评浙江省台州市检察院诉薄某、王某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农产品民事公益诉讼案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设备工程师 费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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